[bookmark: _GoBack]《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办法（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采纳情况表（社会公众）
	序号
	反馈途径
	反馈意见内容
	处理意见

	1
	通过邮件形式反馈
	附件3-1 青苗补偿标准（果树）里面的序号6“蕉类（香蕉、芭蕉、米蕉）”，其补偿规格第一条“高度1.5米及以下”与第二条“高度1.5（含）-2.5米”是否存在重叠部分（即高度1.5米应适用第一条还是第二条的规格）？参考下文其他补偿物的描述，序号6蕉类的补偿规格第一条是否描述为“高度1.5米以下”（即去掉“及”字）会更加精确？
	采纳

	2
	通过邮件形式反馈
	未利用地上自然生长树木，在《办法》中无法找到补偿依据，建议增加“青苗补偿标准（未利用地）”。
	未采纳：涉及确需补偿的，可以参考同类型补偿标准，也可以按照征求意见稿第六十六条规定通过评估确定。

	3
	通过邮件形式反馈
	附件3-3“青苗补偿标准（短期农作物）”，实际实施过程中，农民的想法是，农作物按短期和征地按长期，相互矛盾，应该考虑增加年度维度，例如按20年农作物价值进行补偿
	未采纳：补偿标准是针对青苗现状的补偿。

	4
	通过邮件形式反馈
	建议发布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公告设立一个征收截止日期。（国有土地征收就有明确征收时间）目前惠州有很多地方都发布了征收公告但没有一个明确的征收时间，征收项目遥遥无期，这很不合理。长期不征收理应要重新评估更新征收公告。征收公告发布后，一些政府部门就停止办理各类手续，例如场地使用证明，影响经营，影响营业，无形中减少经济损失。

	采纳：征求意见稿第七条最后一款已作出相关规定。

	5
	通过网站反馈
	本人发现管理办法中没有提及。分配人员的一个份额问题。因为像登记的农村老房子当中有许多已经是已故的长辈。那有些事和长辈共同登记在房产证上面或者是其他证件上面。那像这种有体固的长辈共同登记的情况如何去分配？因为涉及的问题居多，也绝不止一个案例。希望政府能出一个解决办法，因为涉及到换证和补偿分放的问题。同时被征收的土地和房屋应当参考市场价值。例如已经取得国有土地已经提交土地出让金的房屋。应当按照市场价值1:1或超出该补偿比例你让村民方便有资金另找地块重新建设房屋。
	未采纳：1.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八条已经作出了规定，即多户共有的祖屋或者多户合建住宅的，根据产权证确定各户的宅基地面积以及房屋建筑面积；没有办理产权证的，应当分别认定各户的宅基地面积以及房屋建筑面积。
2.对于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应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590号令）等有关规定执行。

	6
	通过网站反馈
	1.村民的房屋符合宅基地要求的但多数村民又不同意你申请宅基地，甚至当地基层政府（如街道办）在申请人提交的房地一体资料都合法审批的情况下与村小组一起阻碍合法申请宅基地申请人办理房地一体产权证呢?也要多数服从少数来表决公示吗？
2.村民的房屋（老屋是祖宅1971年建的）符合办理国有产权证的当地基层街道办一直拖着不给办理征收时是按国有用地来征吗？
3.祖宅门前的院子又是按什么标准来征的。
	未采纳：1.宅基地申请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并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办理用地手续。
2.对于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应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590号令）等有关规定执行。
3.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二条已对宅基地使用权补偿面积作出了规定。

	7
	通过网站反馈
	《补偿办法》附件3-1、3-2、3-4所述青苗补偿标准（果树）、（苗圃场）、（林地）均较为突出人工成片种植、经济树木的特点，但实际应用中，经常会碰到例如村道田埂旁或未利用荒地上零星人工种植或自然生长的非经济树木或杂树，这类青苗赔偿无法在《补偿办法》中找到相关依据，建议增加青苗补偿标准（其他树木）。
	未采纳：涉及确需补偿的，可以参考同类型补偿标准，也可以按照征求意见稿第六十六条规定通过评估确定。

	8
	通过网站反馈
	《补偿办法》附件3-3所述青苗补偿标准（短期农作物）耕地补偿计算维度过于单一，在实际应用中村民认为耕地上农作物虽然是短期收获，但是在一年内可以反复耕种2-3茬，每年都可以收成，按亩一次性补偿6千不能真实反映该耕地的真实经济价值，农作物按短期与补偿按长期一次支付，相互矛盾。需要增加维度进行计算，例如每亩每年补偿6千。
	未采纳：补偿标准是针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现状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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